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小字第428號

原      告  楊吉田  

被      告  徐逢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洪堂凱因獲得不知情之胞弟洪大瑋之同意，代洪大瑋出售未

附車牌之牌號8381-ZN號流當車（下稱A車；A車原所有人為

原告，嗣輾轉讓渡予鍾陳承、曾信嘉、陳俞伯、劉冠銘、洪

大瑋），並得在未售出期間使用A車，詎洪堂凱為求以較高

價格出售A車，及於未出售前得使用A車之便利，竟於民國10

1年8月中旬之某日，基於共同偽造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

意，透過網路向綽號「黑仔」之成年男子，以新臺幣（下

同）1萬5,000元之代價，向「黑仔」訂購偽造之牌號「8381

-ZN號」車牌2面（下稱偽造車牌），並於101年8月下旬之某

日，在臺中市○○區○○道○號高速公路中清交流道附近，

收受「黑仔」所交付之偽造車牌，洪堂凱並當場支付價金1

萬5,000元予「黑仔」。洪堂凱取得偽造車牌後，旋即將之

懸掛於A車上，供己駕駛而行使之；復接續於102年2月7日，

將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出售予不知情之徐毓忠，供徐毓忠得

以駕駛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行駛於道路上，而以此方式行使

之，足生損害於A車登記名義人即原告及監理單位對於汽車

牌照之核發與管理之正確性。嗣於103年7月9日下午4時30分

許，徐毓忠之父即被告駕駛A車行經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與

市政北二路之交岔路口時，因闖紅燈為警盤查，經員警發覺

A車車籍資料與車輛現況不符，並扣得偽造車牌等事實，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4年度中簡字第1167號刑事簡易判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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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1頁），應屬真實。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

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

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原告因被告駕駛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行駛，而遭交通部公路

局臺中區監理所南投監理站，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

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處以罰鍰1萬800元，且原告已繳納完畢

一節，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103年12月22日函、繳款資

料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17、21頁），固堪認定，然依

前揭刑事簡易判決所載：「洪堂凱取得偽造車牌後，旋即將

之懸掛於A車上，供己駕駛而行使之；復接續於102年2月7

日，將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出售予不知情之徐毓忠」（見本

院卷第29頁），徐毓忠既為不知情A車是懸掛偽造車牌，則

向徐毓忠借用A車使用之被告又豈會知悉？又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89條並未課予駕駛人即被告於行車前應檢查A車所懸

掛之車牌，且被告與徐毓忠是父子，則基於父子間之信賴及

考量社會上絕大多數之車輛均為懸掛正常車牌之情況下，被

告未查看A車所懸掛之車牌即駕駛A車上路，亦難認有違背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此外，原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

告駕駛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上路有何故意或過失一事，故尚

難僅憑被告有駕駛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行駛，即遽認被告於

主觀上具侵害原告權利之故意或過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已對其成立侵權行為，故

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萬800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許嘉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火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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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小字第428號
原      告  楊吉田  
被      告  徐逢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洪堂凱因獲得不知情之胞弟洪大瑋之同意，代洪大瑋出售未附車牌之牌號8381-ZN號流當車（下稱A車；A車原所有人為原告，嗣輾轉讓渡予鍾陳承、曾信嘉、陳俞伯、劉冠銘、洪大瑋），並得在未售出期間使用A車，詎洪堂凱為求以較高價格出售A車，及於未出售前得使用A車之便利，竟於民國101年8月中旬之某日，基於共同偽造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透過網路向綽號「黑仔」之成年男子，以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之代價，向「黑仔」訂購偽造之牌號「8381-ZN號」車牌2面（下稱偽造車牌），並於101年8月下旬之某日，在臺中市○○區○○道○號高速公路中清交流道附近，收受「黑仔」所交付之偽造車牌，洪堂凱並當場支付價金1萬5,000元予「黑仔」。洪堂凱取得偽造車牌後，旋即將之懸掛於A車上，供己駕駛而行使之；復接續於102年2月7日，將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出售予不知情之徐毓忠，供徐毓忠得以駕駛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行駛於道路上，而以此方式行使之，足生損害於A車登記名義人即原告及監理單位對於汽車牌照之核發與管理之正確性。嗣於103年7月9日下午4時30分許，徐毓忠之父即被告駕駛A車行經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與市政北二路之交岔路口時，因闖紅燈為警盤查，經員警發覺A車車籍資料與車輛現況不符，並扣得偽造車牌等事實，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4年度中簡字第1167號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1頁），應屬真實。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原告因被告駕駛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行駛，而遭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南投監理站，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處以罰鍰1萬800元，且原告已繳納完畢一節，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103年12月22日函、繳款資料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17、21頁），固堪認定，然依前揭刑事簡易判決所載：「洪堂凱取得偽造車牌後，旋即將之懸掛於A車上，供己駕駛而行使之；復接續於102年2月7日，將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出售予不知情之徐毓忠」（見本院卷第29頁），徐毓忠既為不知情A車是懸掛偽造車牌，則向徐毓忠借用A車使用之被告又豈會知悉？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9條並未課予駕駛人即被告於行車前應檢查A車所懸掛之車牌，且被告與徐毓忠是父子，則基於父子間之信賴及考量社會上絕大多數之車輛均為懸掛正常車牌之情況下，被告未查看A車所懸掛之車牌即駕駛A車上路，亦難認有違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此外，原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告駕駛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上路有何故意或過失一事，故尚難僅憑被告有駕駛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行駛，即遽認被告於主觀上具侵害原告權利之故意或過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已對其成立侵權行為，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萬8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許嘉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火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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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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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予「黑仔」。洪堂凱取得偽造車牌後，旋即將之懸掛於A
    車上，供己駕駛而行使之；復接續於102年2月7日，將懸掛
    偽造車牌之A車出售予不知情之徐毓忠，供徐毓忠得以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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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毓忠之父即被告駕駛A車行經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與市政北
    二路之交岔路口時，因闖紅燈為警盤查，經員警發覺A車車
    籍資料與車輛現況不符，並扣得偽造車牌等事實，有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104年度中簡字第1167號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29至31頁），應屬真實。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
    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
    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原告因被告駕駛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行駛，而遭交通部公路
    局臺中區監理所南投監理站，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
    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處以罰鍰1萬800元，且原告已繳納完畢
    一節，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103年12月22日函、繳款資
    料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17、21頁），固堪認定，然依
    前揭刑事簡易判決所載：「洪堂凱取得偽造車牌後，旋即將
    之懸掛於A車上，供己駕駛而行使之；復接續於102年2月7日
    ，將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出售予不知情之徐毓忠」（見本院
    卷第29頁），徐毓忠既為不知情A車是懸掛偽造車牌，則向
    徐毓忠借用A車使用之被告又豈會知悉？又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第89條並未課予駕駛人即被告於行車前應檢查A車所懸掛
    之車牌，且被告與徐毓忠是父子，則基於父子間之信賴及考
    量社會上絕大多數之車輛均為懸掛正常車牌之情況下，被告
    未查看A車所懸掛之車牌即駕駛A車上路，亦難認有違背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此外，原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告
    駕駛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上路有何故意或過失一事，故尚難
    僅憑被告有駕駛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行駛，即遽認被告於主
    觀上具侵害原告權利之故意或過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已對其成立侵權行為，故
    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萬800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許嘉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火典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員小字第428號
原      告  楊吉田  
被      告  徐逢貴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洪堂凱因獲得不知情之胞弟洪大瑋之同意，代洪大瑋出售未附車牌之牌號8381-ZN號流當車（下稱A車；A車原所有人為原告，嗣輾轉讓渡予鍾陳承、曾信嘉、陳俞伯、劉冠銘、洪大瑋），並得在未售出期間使用A車，詎洪堂凱為求以較高價格出售A車，及於未出售前得使用A車之便利，竟於民國101年8月中旬之某日，基於共同偽造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透過網路向綽號「黑仔」之成年男子，以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之代價，向「黑仔」訂購偽造之牌號「8381-ZN號」車牌2面（下稱偽造車牌），並於101年8月下旬之某日，在臺中市○○區○○道○號高速公路中清交流道附近，收受「黑仔」所交付之偽造車牌，洪堂凱並當場支付價金1萬5,000元予「黑仔」。洪堂凱取得偽造車牌後，旋即將之懸掛於A車上，供己駕駛而行使之；復接續於102年2月7日，將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出售予不知情之徐毓忠，供徐毓忠得以駕駛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行駛於道路上，而以此方式行使之，足生損害於A車登記名義人即原告及監理單位對於汽車牌照之核發與管理之正確性。嗣於103年7月9日下午4時30分許，徐毓忠之父即被告駕駛A車行經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與市政北二路之交岔路口時，因闖紅燈為警盤查，經員警發覺A車車籍資料與車輛現況不符，並扣得偽造車牌等事實，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4年度中簡字第1167號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1頁），應屬真實。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原告因被告駕駛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行駛，而遭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南投監理站，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處以罰鍰1萬800元，且原告已繳納完畢一節，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103年12月22日函、繳款資料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17、21頁），固堪認定，然依前揭刑事簡易判決所載：「洪堂凱取得偽造車牌後，旋即將之懸掛於A車上，供己駕駛而行使之；復接續於102年2月7日，將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出售予不知情之徐毓忠」（見本院卷第29頁），徐毓忠既為不知情A車是懸掛偽造車牌，則向徐毓忠借用A車使用之被告又豈會知悉？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9條並未課予駕駛人即被告於行車前應檢查A車所懸掛之車牌，且被告與徐毓忠是父子，則基於父子間之信賴及考量社會上絕大多數之車輛均為懸掛正常車牌之情況下，被告未查看A車所懸掛之車牌即駕駛A車上路，亦難認有違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此外，原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告駕駛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上路有何故意或過失一事，故尚難僅憑被告有駕駛懸掛偽造車牌之A車行駛，即遽認被告於主觀上具侵害原告權利之故意或過失。　　
四、綜上所述，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已對其成立侵權行為，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萬8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員林簡易庭　法　官  許嘉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火典



